
授權書 
 

1. 茲為投標【11504-302】115年鹿港鎮公所第1次報廢車輛變賣案，指定                

先生（小姐）（出生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）

為被授權代表人處理開標、說明與保證金等事務，領回保證金票據號

碼                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2. 本授權書賦予              先生（小姐）全權處理上述指定授權範圍內之一切事

宜。 

3. 本授權書自簽發之日起生效。 

投標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授權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統編:            電話: 

 

 
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115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投 標 廠 商 

印 信 
 

負責人章 


